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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28 证券简称：云南锗业 公告编号：2024-051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24年9月19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了以下事项：
1、同意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耀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鑫圆”）分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申请
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计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1年；并同意公司为鑫耀公司、中科鑫
圆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同意子公司鑫耀公司、中科鑫圆分别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圆通支行（以下简称“华夏
银行”）申请500万元、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计1,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不超过2年（含2
年）；并同意公司为鑫耀公司、中科鑫圆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3、同意子公司中科鑫圆将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平安租赁”）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5,000万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并同意公司为中科鑫
圆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鑫耀公司
中科鑫圆
鑫耀公司
中科鑫圆
中科鑫圆

合计

担保额度
1,000万元
1,000万元
500万元
1,000万元
5,000万元
8,500万元

融资机构

交通银行

华夏银行

平安租赁
--

担保方

公司

公司

公司
--

担保期限

一年

不 超 过 2 年
（含2年）
36个月

--

担保条件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

上述子公司申请授信、融资的额度中1,500万元为继续授信，其余为新增授信、融资。
本次担保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融资租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54572362X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法定代表人：李文艺
注册资本：1,450,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9月27日
营业期限：2012年09月27日至2042年09月26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8号上海国金中心办公楼二期37层
经营范围：融资租赁业务；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租赁

交易咨询和担保。兼营与主营业务相关的商业保理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平安租赁与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一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0776173084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2547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包文东
成立日期：2013年09月10日
经营期限：2013年09月10日至长期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2楼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

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35,979.98
21,007.25
14,972.73

2023年度（经审计）
5,829.89
592.41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39,239.81
24,210.77
15,029.05

2024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4,228.60
69.02

3、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惠峰
合计

出资额（万元）
8,047
3,000
1,500
12,547

持股比例
64.13%
23.91%
11.96%
100%

4、历史沿革
鑫耀公司成立于 2013年，目前主要业务为半导体材料砷化镓晶片及磷化铟晶片的生产与销售。

经查询，鑫耀公司征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被担保方二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76561318U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2645.804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惠峰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3日
经营期限：2008年6月13日至长期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

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49,014.29
24,912.58
24,101.71

2023年度（经审计）

12,379.34
906.93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52,599.19
28,837.02
23,762.18

2024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5,294.73
-339.53

3、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峰
合计

出资金额（万元）
22,105.804

540
22,645.804

持股比例
97.62%
2.38%
100%

4、历史沿革
中科鑫圆成立于2008年，目前主要业务为太阳能锗单晶片（衬底片）的生产与销售。经查询，中

科鑫圆征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本公司
被担保方一：鑫耀公司
被担保方二：中科鑫圆
融资机构：交通银行、华夏银行、平安租赁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分别为1年、不超过2年（含2年）、36个月

担保额度：合计8,500万元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五、董事会意见
鑫耀公司、中科鑫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上述子公司征信良

好、无不良贷款记录，公司分别持有其64.13%、97.62%的股权，对其日常经营拥有实际控制权，此次担
保行为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本次对子公司的担保不存在不可控的风险。取得
贷款后，公司将督促子公司合理使用相关资金并按时归还。

鑫耀公司的另两位股东哈勃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惠峰未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中科鑫
圆的另一位股东惠峰未按股权比例进行同比例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的担保金额为56,720万元（含本次批准的金额），全部为对合

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0.06%；
实际担保累计金额 39,714.50万元，全部为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8.05%。除此之外，目前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事项，也无以前年度发生并累计至今
的对外担保、违规对外担保、逾期担保等情况。

七、备查文件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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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情况概述
1、以往交易基本情况
2023年8月4日,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
意公司继续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
中敞口额度5,0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并同意公司继续将名下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办事处忙畔
社区喜鹊窝组168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云[2018]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抵
押给兴业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上述授信额度中
的5,000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抵押、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
款之日止。如有续贷，则抵押、担保期限顺延。截至目前，公司已全额归还了上述贷款，上述担保已履
行完毕。

2023年9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
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4,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1,5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
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为公司上述4,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截至目前，公司
上述贷款即将到期。

2、本次交易基本情况
2024年9月19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了以下事项：
（1）同意公司继续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5,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继续将名下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办事处忙畔社区喜鹊窝组168号的土地使用权及
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云[2018]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抵押给兴业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
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公司上述授信额度中的 5,000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担
保。抵押、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如有续贷，则抵押、
担保期限顺延。

（2）同意公司继续向光大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1,000万元，期限为一
年。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为公司上述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3）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科鑫圆”）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
为5,000万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上述申请授信、融资的额度中5,000万元为新增融资，其余均为继续授信。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系公司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包文东、吴开

惠夫妇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构成了关联交易。
包文东董事长系本次关联交易对手方，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本次关联交易已经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本次担保、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

关部门批准，经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后即可实施。
二、关联方、担保方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包文东，男，中国籍，身份证号码：5322331960********
出生于1960年2月，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高级经济师。1986年至1994年在会泽县东兴

工贸公司工作并任总经理；1995年创办云南东兴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集团”），并任董事
长至今；2002年至今任云南会泽东兴综合回收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云南会泽东兴实业有限公司)执行
董事；2003年至今任临沧飞翔冶炼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临沧飞翔”）执行董事，2003年至今任本
公司董事长，2006年8月至今兼任本公司总经理。

吴开惠，女，中国籍，身份证号码：5322331961********
吴开惠女士未在本公司任职。
2、交易对方与公司的关系
截至本公告日，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东兴集团实际控制人，分别持有东兴集团 69.70%、30.30%

的股权。东兴集团持有本公司41,079,168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6.29%；东兴集团持有公司控股股
东临沧飞翔100%股权。临沧飞翔持有公司89,579,232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13.72%。包文东、吴
开惠夫妇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包文东、吴开惠夫妇存在关联关系，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公司及子
公司提供担保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经查询，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目前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信誉良好，具备为公
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条件。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方一
本公司
被担保方二
1、基本情况
名称：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00676561318U
住所：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马金铺魁星街666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22645.804万元整
法定代表人：惠峰
成立日期：2008年6月13日
经营期限：2008年6月1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光电子器件制造；光电子

器件销售；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专用材料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49,014.29
24,912.58
24,101.71

2023年度（经审计）
12,379.34

2024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52,599.19
28,837.02
23,762.18

2024年半年度（未经审计）
5,294.73

净利润 906.93 -339.53
3、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惠峰
合计

出资金额（万元）
22,105.804

540
22,645.804

持股比例
97.62%
2.38%
100%

4、历史沿革
中科鑫圆成立于2008年，目前主要业务为太阳能锗单晶片（衬底片）的生产与销售。经查询，中

科鑫圆征信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拟抵押的资产基本情况

坐落

临翔区忙畔
街道办事处
忙畔社区喜
鹊 窝 组 168

号

不动产权证号

云（2018）临翔
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

不动产单元号

530902211009GB00020F99990001

用途

工业用地/工业

权 利
性质

出 让/
其他

面积
（M2）

独 用 土 地 面 积 ：40278.16 M2/房 屋 建
筑面积：13035.49 M2

权利人

云南临沧
鑫圆锗业
股份有限

公司

使用期限

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 2013年08 月 31 日 起
至 2063 年 08

月31日止

截止目前，本次用于抵押的房产评估净值为1,751.51万元。
五、拟签署的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担保方：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被担保方一：本公司
被担保方二：中科鑫圆
融资机构：兴业银行、光大银行、平安租赁
担保方式：抵押担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分别为一年、一年、36个月
担保额度：合计12,000万元
目前尚未签署相关担保协议，具体内容以签订的协议为准。
六、此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所需的流动

资金需求。本次担保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
公司经营业绩产生影响，未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未因上述关联交易对关联方形成依
赖。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未涉及其他相关安排。
八、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1、关联担保情况
目前公司关联担保事项均为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具

体情况如下：

担保方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东兴集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临沧飞翔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临沧飞翔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东兴集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临沧飞翔、东兴集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临沧飞翔、东兴集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临沧飞翔、东兴集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临沧飞翔、东兴集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临沧飞翔、东兴集团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包文东、吴开惠夫妇

被担保方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云锗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东昌金属加
工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东昌金属加
工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昆明云锗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昆明云锗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

云南鑫耀半导体
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鑫耀半导体
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昆明云锗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鑫耀半导体
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东昌金属加
工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昆明云锗高新技
术有限公司

云南中科鑫圆晶
体材料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临沧鑫圆锗
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鑫耀半导体
材料有限公司

融资银行

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呈贡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马金铺信用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护国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护国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临沧分行营业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玉溪支行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

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远东宏信（天津）融资租赁
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护国支行

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

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

曲靖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昆明分行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昆明分行

海通恒信国际融资租赁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星耀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星耀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星耀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星耀路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星耀路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
明分行

云南红塔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
南省分行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玉溪支行

长江联合金融租赁有限公
司

担保金额
（万元）
3,900
4,600
3,500
2,000
1,000
2,000
6,000
4,000
1,000
1,000
1,000
3,500
1,000
1,000
1,000
5,000
5,000
5,000
1,000
1,000
1,000
1,000
5,220
5,000
3,000
1,000
2,000
7,000
1,000
4,500
1,000
5,000
5,000

担保
起始日

2023-01-11
2023-01-18
2023-05-23
2023-10-26
2023-9-25
2023-9-25
2023-9-27
2023-9-23
2023-12-05
2023-12-18
2023-12-18
2023-12-22
2024-01-03
2024-01-03
2024-01-04
2024-01-09
2024-02-20
2024-03-22
2024-03-29
2024-03-29
2024-03-29
2024-03-22
2024-04-03
2024-04-08
2024-04-19

2024-04-23
2024-07-31
2024-05-07
2024-08-29
2024-09-10

2024-08-13

担保
到期日

2026-01-10
2026-01-16
2025-05-23
2024-10-11
2024-9-25
2024-9-21
2024-9-26
2024-9-23
2024-12-05
2024-12-17
2024-12-17
2026-12-18
2025-01-03
2025-07-03
2025-07-04
2026-07-10
2025-02-17
2025-03-21
2025-03-28
2025-03-28
2025-03-28
2025-09-22
2026-10-07
2025-06-07
2026-07-19

2025-08-23
2025-09-20
2025-05-06
2026-08-25
2027-09-09

2027-08-13
上述关联方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均未收取任何担保费用。
2、财务资助情况
2023年6月20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向公司提供不超过4,0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资金
使用期限为不超过2年，年化利率为3.55%，公司可根据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并在借款额度范围内循环
使用。

2023年9月21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同意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兴集团向公司提供不超过2,500万元人民币的财务资助，资金
使用期限为不超过2年，年化利率为3.45%，公司可根据资金需求分次借款，并在借款额度范围内循环
使用。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向东兴集团借款余额为0，年初至本公告日公司应向东兴集团支付利息6.05
万元。

除上述事项外，本年初至今，公司与该关联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无其他交易事项。
九、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2024年9月12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经审议一致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

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因公司生产经营需求而发生，本次关联交易需要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

实施，公司董事会表决时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应进行回避。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
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将《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我们认为：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需
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该事项是公开、公平、合理、合规的，符合公司的实际情

况和经营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相关担保行为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

基于以上判断，我们同意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事
项。

十、监事会意见
2024年9月19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

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
地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流动资金需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
的利益。该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决
策程序合法。

同意公司继续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5,0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并同
意公司继续将名下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办事处忙畔社区喜鹊窝组168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
（不动产权证号：云[2018]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抵押给兴业银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
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公司上述授信额度中的 5,000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抵
押、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部归还贷款之日止。如有续贷，则抵押、担保期
限顺延。

同意公司继续向光大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1,000万元，期限为一年。
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为公司上述2,000万元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

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子公司中科鑫圆与平安租赁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融
资金额为5,000万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十一、备查文件
1、《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2、《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2024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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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

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9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
事3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
形成如下决议：

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是为了更好地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流
动资金需求，不收取任何担保费用，不需要提供反担保，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遵
循了“公平、公正、公允”的原则，审议本事项过程中，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决策程序合法。

同意公司继续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并同意公司继续将名下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办事处忙畔社区喜鹊窝组168
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云[2018]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抵押给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公司上述授
信额度中的5,000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抵押、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
部归还贷款之日止。如有续贷，则抵押、担保期限顺延。

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万元，其中敞口额
度1,0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为公司上述2,000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子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公司与平安国际
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5,000万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
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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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9

月12日以通讯方式发出,并于2024年9月19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
7名。本次会议出席人数、召开程序、议事内容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表决形
成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子公司云南鑫耀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耀公司”）、云南中科鑫圆晶体材料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科鑫圆”）分别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行申请1,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
合计2,0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1年；并同意公司为鑫耀公司、中科鑫圆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子公司鑫耀公司、中科鑫圆分别向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圆通支行申请500万元、1,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计1,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为不超过2年（含2年）；并同意公司为鑫耀公
司、中科鑫圆上述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子公司中科鑫圆将部分机器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融资租
赁业务，融资金额为5,000万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并同意公司为中科鑫圆上述融资租赁业务提供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
告》。

二、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授信额度10,000万元，其中敞口额度5,000
万元，期限为一年；并同意公司继续将名下位于临沧市临翔区忙畔街道办事处忙畔社区喜鹊窝组168
号的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不动产权证号：云[2018]临翔区不动产权第0006210号）抵押给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昆明分行，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为公司上述授
信额度中的5,000万元敞口额度提供担保。抵押、担保期限自担保合同签署并取得借款之日起，至全
部归还贷款之日止。如有续贷，则抵押、担保期限顺延。

同意公司继续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2,000万元，其中敞口额
度1,000万元，期限为一年。并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继续为公司上述2,000万元综
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同意公司实际控制人包文东、吴开惠夫妇为子公司中科鑫圆与平安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展
的融资租赁业务（融资金额为5,000万元，租赁期限为36个月）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包文东董事长作为关联董事，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并一致通过。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

登的《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为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

特此公告。
云南临沧鑫圆锗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4-040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经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江苏博途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途设计”）股东决定，公司将通过整体吸收合并方式合并博
途设计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等。吸收合并完成后，本公司继续存续经营，江苏博途设计有限
公司将被注销，其债权债务均由合并后存续的本公司承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公告》《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决议公告》及其他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并双方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书之日
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合并双
方共同指定联系人申报债权，要求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债权人如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
述权利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应债务将在吸收合并后由公司继续承担。

公司债权人如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债权人可以通过现场申报或邮寄申报的方式申报债权。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
为准。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为能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
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债权人为
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
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联系地址：苏州市西环路888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联系人：宁波、王扬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邮编：215004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4-039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9:25、9:30-11:

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15：00。
4、会议召开地点：苏州市西环路888号公司总部大楼六楼会议室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
股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
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准。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新宏因出差未能主持本次会议，董事会全体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唐英杰担
任本次股东大会主持人。

7、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432人，代表股份1,405,783,

0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421％。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 3人，代表股份 1,306,175,312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9.19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429人，代表股份99,607,7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3.7512％。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公
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429人，代表股份99,607,713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512％。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公司董事王汉林通过视

频方式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董事张新宏、施国平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公司董事唐英
杰、李配超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新增申请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815,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09％；反对9,522,8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74％；弃权 445,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639,7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9928％；反对 9,522,

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603％；弃权445,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469％。

2、关于新增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1,212,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636％；反对13,951,441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924％；弃权618,6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037,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5.3725％；反对 13,951,

4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0064％；弃权618,65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211％。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95,885,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960％；反对9,476,941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741％；弃权 42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9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9,710,62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0639％；反对 9,476,

9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143％；弃权42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218％。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22年修订）》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898 证券简称：赛隆药业 公告编号：2024-065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取消、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15:0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珠海市香洲区南湾北路31号2单元21层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蔡南桂。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32人，代表股份 115,176,4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441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9,648,8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6186％。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0 人，代表股份 15,527,68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225％。

（2）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29 人，代表股份 1,461,6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05％。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9人，代表股份 1,461,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305％。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见证
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会议通知中的各项议案，并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097,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1％；反对65,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71％；弃权13,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2,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5744％；反对6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019％；弃权13,5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236％。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095,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7％；反对61,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5％；弃权19,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8％。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80,6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4615％；反对6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46％；弃权19,3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239％。

3.审议并通过《关于接受子公司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15,080,1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4％；反对82,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5％；弃权 13,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65,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3.4113％；反对8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6377％；弃权13,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510％。

同意股数达到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纪勇健律师、龚雨辰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

论意见为：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
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000501 证券简称：武商集团 公告编号：2024-046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本次临时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二）本次临时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9月19日（星期四）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

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9月19日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商MALL A座8楼会议室（武汉解放大道690号)。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潘洪祥董事长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86
13
273
277

359,920,386
347,470,746
12,449,640
28,644,536
47.2554%
45.6208%
1.6346%
3.7609%

备注：上述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
份以外的股东。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会议，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宋晓春、钟滔律师对本
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一）武商集团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预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58,295,756
27,019,906

比例
99.5486%
94.3283%

反对
票数

1,496,230
1,496,230

比例
0.4157%
5.2234%

弃权
票数

128,400
128,400

比例
0.0357%
0.4483%

2.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58,051,700
26,775,850

比例

99.4808%
93.4763%

反对

票数

1,534,886
1,534,886

比例

0.4265%
5.3584%

弃权

票数

333,800
333,800

比例

0.0927%
1.1653%

2.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关于增补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股东
中小股东

同意
票数

357,761,600
26,485,750

比例
99.4002%
92.4635%

反对
票数

1,824,786
1,824,786

比例
0.5070%
6.3705%

弃权
票数

334,000
334,000

比例
0.0928%
1.1660%

2.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宋晓春、钟滔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9月20日

证券代码：301322 证券简称：绿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4-072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的债权人
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的概况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9月4日召开第三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2024年9月18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逐项审议通过《关于稳定股价措施暨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取得的部分超募资金不低于人民币3,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7.00元/股（含），
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减少注册资本。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9月 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下同）披露的《关于稳定股价措
施暨第二期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5）。

二、债权申报相关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

债权人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本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要求公
司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

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债权人可采用现场、信函或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
下：

（一）申报时间：2024年9月19日起45日内（工作日8:30-11:30，14:00-17:00）
（二）申报地点及联系方式：
1． 联系人：江文秀、黄晓伟
2． 电话：0769-88435388
3． 电子邮箱：lvtongdongmi@lvtong.com.cn
4． 地址：东莞市洪梅镇河西工业区
5． 邮政编码：523161
（三）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1．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

报债权。
2．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

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以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
件。

3．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

（四）其他：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债权”字
样。

特此公告。
广东绿通新能源电动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9月19日


